阳江市市政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申报单位承诺书

阳江市建筑业协会：
我单位承建的  （项目名称）  于   年  月申报阳江市市政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真实、有效，符合《阳江市市政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不存在弄虚作假现象。
二、申报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况：
（一）违反基本建设程序，不能提供施工许可证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开工证明文件，未纳入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；
（三）未按设计图纸、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量，不具备该项目工程设计的全部使用功能的；无障碍设施建设不符合要求的；
（三）未执行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的；
（四） 由于设计、施工等原因导致工程主体结构或使用功 能存在质量缺陷，影响安全和使用寿命的；
（五）未按要求进行工程施工检测、安全和功能性试验检 验，或检测类别、频率、结论不符合相关要求的；
（六）工程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或安全事故、劳资纠纷等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；
（七）竣工后被完全隐蔽，不能够组织现场外观和结构实体质量检查的；
（八）竣工验收不合格，或未进行中间过程检查或未完善处理中间过程检查问题的；
（九）侵犯知识产权，使用盗版《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》（含软件）生成和编制工程资料的；
（十）复评过程中，未能提供工程资料原件核查，工程资料组卷混乱或未编制案卷目录、卷内目录的；
（十一）在项目申报、中间过程检查、现场复评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；
（十二）保密工程。
如有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我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，按规定接受取消参与评价资格的处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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